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深圳在全國率先以立法確認科研人士對研發成果

所有權，港人在深創業將無須擔心股權被稀釋。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

《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簡稱《條例》）。《條例》中，知識產權可質押融資，

明確科技人員對科研成果具有所有權，「同股可以不同權」等多項規定對激發基礎科研動

力和保護源頭創新具有重要作用。所有條款對港人同等適用，多位香港科研人士受訪表

示，條例有利於激發港人北上創業積極性，和激勵香港科研人士與內地合作從事基礎科研

工作。

深圳科研資金可跨境使用
出台科創條例 港人同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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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近日經深圳市人
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並將於今年11月1

日起實施。這一法規是我國首部覆蓋科技創新全生態
鏈的地方性法規。《條例》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科技金融、知識產權、空
間保障、創新環境等產學研全鏈條均作出明確規定。
其中結合深圳實際，條例作出了諸多鼓勵和保護科技
創新的制度設計。

允許科技人員到企業兼職
科技成果轉化是加速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引擎。當
前，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職務科技成果屬於單位所有，
一定程度影響了科研人員對於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條例》明確規定，利用財政性資金取得職務科技成
果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應當賦予科技成果完成人
或者團隊所有權或者長期使用權。為鼓勵科研成果的
產學研轉化，《條例》規定建立科技人員雙向流動制
度，允許科技人員到企業兼職、掛職或參與項目合作
並取得合法報酬，在職創辦企業或者離崗創新創業。
此外，為解決科技型初創企業融資難題，《條例》提
出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和證券化，支持金融機構開
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
此外，「同股不同權」也是《條例》在全國率先做

出的探索。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當前我國公司法
規定，實行「一股一權」、「同股同權」制度。這種

制度存在其弊端。在創業之初，創始股東擁有技術，
但公司註冊資本較小，隨着之後多次的股權融資，創
始股東的持股比例不斷稀釋，有失去公司控制權的風
險。此次《條例》變通了公司法的規定，允許在深圳
註冊的企業可以設置特殊股權結構，「同股不同
權」。這一規定贏得了包括港澳科研人士在內的普遍
讚譽。

港澳高校可承接深財政科技項目
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推進「廣州—

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條例》規
定深圳將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科技創新合
作。支持開展跨行政區科學技術攻關、共建科技創新
平台、知識產權保護等工作；支持發起或者參與國際
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建設。支持香港、澳門高等
院校、科研機構承接深圳市財政性資金設立的科技項
目，建立和完善財政科技資金跨港澳使用機制，允許
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為推動深圳與香港的科研合作平台建設，《條

例》中明確，加快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制
度創新為核心，建立與香港及國際接軌的科研體制
機制。合作區將聚集國際創新資源，推進深港協同
開發。促進人員、資金、物資、技術、信息等創新
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打造適應科技創新發展的國際
規則對接區和開放創新先導區。

■多位香港科研人士受訪表示，條例有利於激發港人北上創業積極性，
和激勵香港科研人士與內地合作從事基礎科研工作。圖為香港城市大學
深圳研究院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
花深圳報道）近年來，內
地廣大市場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香港科研人士北上創
業。對於《深圳經濟特區
科技創新條例》的出台，
許多香港科創界人士表示
非常關注。香港城市大學
深圳研究院負責人受訪
稱，激勵源頭創新，保護
科研成果終於有了立法保
障；未來香港高校教授、
學生北上創業可以更安
心；條例制度也從根本上
保障了基礎科研創新成
果，更多香港科研團隊也
可以北上與內地團隊進行
基礎科研攻關，攻克受制
於人的「卡脖子」難題。
「《條例》的頒布，對

我們科技創業者來說，確
實非常重要。在保護源頭
創新方面，深圳走在了全
國的前列，從制度上切實
保障了我們技術創新者和
公司創始人的股權不被稀
釋，讓我們的創業之路走
得更踏實、更穩健。」港
科大博士、北科瑞聲總經
理王昕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表示，一直以來，
深圳對於科技創新都十分
重視，這次也專門就源頭
創新頒布了相關法規。深
圳對於科研創新有了更好
的法律保障，企業科研團
隊也可以放心在基礎科研
領域進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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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條例重點內容
1、創新環境方面：確立同股不同權制度；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
新合作；建立科技人員雙向流動制度。

2、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保障財政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的投入，不低於科技研發資金的30%。

3、保障技術創新方面：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

4、成果轉化方面：明確賦予科技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或者長期使
用權；對科技人員的激勵調整為「先賦權後轉化」。

5、知識產權方面：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和證券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